
新平县交通运输局基本建设与质量监督管理股

工作职责

1.承担公路、水路建设市场监管工作，组织拟订公路、水路基本建设相关政策、制度、技术标准和实施办法并监督实施；

2.承担公路、水路建设工程设计的审核报批、施工许可、造价管理、招投标管理、实施监督和竣工验收工作；

3.承担公路、水路基本建设行业资质审查和管理工作；

4.指导农村公路建设工作；

5.承担公路、水路建设工程造价管理；

6.负责全县交通基础建设和交通运输行业的技术管理、技术培训、技术人员的业务考核；

7.负责拟定地方交通基本建设的技术标准及实施细则、办法；

8.按管理权限审核、论证、审批工程设计及变更，对工程质量事故进行调查并作出处理意见，仲裁公路工程建设质量纠纷；

9.负责交通科技工作，主持工程建设中的新工艺、新技术推广应用和鉴定，参加在建公路工程质量检查及交竣工验收，管理辖区公路内工程质量监督和监理工作；

10.负责监理单位资质和监理工程师资格的预审和上报；

11.负责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的资质初审，参与施工单位资质的评审，检查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和试验检测室的质量保证体系及其人员的工作；

12.参与公路工程项目的招标评标、设计文件审查和施工图设计交底；

14.抽查公路工程建设质量、组织公路工程质量检查和鉴定，定期发布工程质量动态；

15.对工程质量进行随机抽查、核验，向施工单位通报检查结果，调阅监督工程的有关技术资料，就工程质量情况对建设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和检测单位的任何有关人员进行调查；

16.对工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，责成有关方返工或修补；有权要求项目业主责令阻挠其开展正常监督工作的人员退出工地；参与工程质量鉴定。

17.地址：新平县交通运输局西园路13号    70199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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